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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批准授予新一般授權的普通決議案已於2006年4月10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獲
得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於2006年3月24日刊發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更新一般授權以配發及發行股份。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使用的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批准授予新一般授權的普通決議案已於2006年4月10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獲得通
過。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香港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特別大會的監票人以進行點票。

於股東特別大會召開當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合共為2,844,428,688股。承如該通函所述，Asia Pacific
Promotion Limited及其聯繫人士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賦予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
於會上就決議案有權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為1,461,330,768股。並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
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僅可投反對票。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股份數目 (%)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授予董事新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 516,016,400 93,236,165
(84.7%) (15.3%)

因此，該普通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獲得通過。

承董事會命
百仕達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泰安

香港，2006年4月1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歐亞平、鄧銳民、陳巍及羅仕勵諸位，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Davin A.
Mackenzie、田勁及辛羅林諸位組成。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